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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1 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5 年 2 月 25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陳主任委員威仁                 陳政務次長純敬 代   

（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，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

議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） 

記錄：林漢彬、林妍均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370 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370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第 1 案：修正本部 104 年 5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408062421

號函許可「新北市三芝區港平營區遷建案」附款規

定 1 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，至於本案開發計畫整地排水工程內容變更部分，

請申請人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 條規定辦

理。 

第 2 案：配合「全國區域計畫」修正案將不再公告水庫集水

區範圍之政策，擬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

範總編第 9 點並刪除附表三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，請作業單位整理委員意見，於辦理法制作業時一

併納供本部政策決定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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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討論事項： 

第 1 案：審議「南投旺來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」案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案經委員會審議，尚符合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

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之規定（詳附表 1）；至於第 5 款取得土

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部分，因本案原採土地徵收方式

辦理，經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議後改採價購方式，

並檢附協議價購同意文件，應儘速取得所有權移轉登記為

南投縣政府之謄本或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，以

符合規定。 

二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，有關產業用地之法定空

地作鳳梨田使用及其留設區位，是否符合產業創新條例與

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規定，經濟部工業

局 104 年 7 月 22 日工地字第 10400628080 號函表示相關

內容並無涉前開辦法之規定，同意確認。至於建築管理相

關法令規定，依建築法第 11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本法所

稱建築基地，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

法定空地。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，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

一宗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，應包括建築物與

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，其寬度於建築

管理規則中定之。（第 3 項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，非依規

定不得分割、移轉，並不得重複使用；其分割要件及申請

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。」故

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之ㄧ部分，申請人於本次會議說明產

（一）4 原則上將提供單一廠商以 1 筆建築基地開發留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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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可符合上開建築法第 11 條規定，未來若採多廠商進駐，

而有數宗建築基地者，其法定空地留設方式擬依開發計畫
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，將各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以集中

留設於面臨計畫道路側為主時，仍應符合建築法規定。 

三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（二），本案台糖土地供作

農業使用，經申請人說明，其區位非屬農委會農業用地分

類分級範圍內，並經全國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劃設及檢討

變更原則檢討，非屬特定農業區，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

討論無其他意見，同意確認。又「南投縣區域計畫及研究

規劃（成果報告書）」劃設本案設施型產業用地面積 68.01

公頃，而本案本次僅申請開發 16.588 公頃，考量本案基地

周邊多屬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 1 種農業用地，將來本案

若尚有擴大需求，仍應優先考量南投縣優良農地保存及總

量維持下，審慎評估。 

四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七，本案 2 條聯絡道路依審

議作業規範規定寬度應達 15 公尺及 7 公尺部分，申請人

承諾主要聯絡道路將拓寬為 15 公尺，至於西側第 2 條聯

絡道路申請人承諾拓寬至 6 公尺，尚不足 1 公尺部分，經

申請人說明於「環境限制」上，由於西側聯絡道路南側有

嘉興排水流經，造成坡度落差拓寬不易；於「區位條件」

上，因園區員工、觀光旅客、貨物、救災避難進出仍以東

側聯絡道路為主，西側聯絡道路僅作為防災緊急避難進出

之備用通路，南投縣消防局建議拓寬至 4.5 公尺，申請人

承諾拓寬至 6 公尺；於「工業性質」上，本園區引進產業

主要以鳳梨酥產品加工，物流運輸需求以中小型貨車較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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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討論無其他意見，同意依申請

人意見辦理，惟申請人應取得消防主管機關可通行之證明

文件，並納入開發計畫；另上開 2 條聯絡道路之拓寬，應

配合本案開發時程，於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前開闢完

成，請納入開發計畫及許可函載明。 

五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二，有關本案土地取得方

式，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略以：「申請開發之

案件，經審議符合左列各款條件，得許可開發：…五、取

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。」因本案原採

土地徵收方式辦理，經申請人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協

議後改採協議價購方式辦理，請申請人於取得所有權移轉

登記為南投縣之證明文件至本部營建署，或依上開區域計

畫法規定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，始得核發開發

許可。又有關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南北側土地納入

本案範圍部分，南投縣政府於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已承諾

進行租用及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擔負水土保持義務人

權責，請將該等承諾補充納入計畫書。 

六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（一），就本案開發計畫與

南投縣區域計畫之關係，經申請人補充說明，本案於「南

投縣區域計畫及研究規劃（成果報告書）」，劃設為設施型

產業用地，並將其定位為地方特色產業園區，結合在地農

業與觀光發展，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討論無其他意見，

同意確認。 

七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，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計畫內容，申請人針對本案產業用地容許使用項目，已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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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評承諾事項調整產業類別，又化學製品製造業係以在地

土鳳梨原料加工製造，其本案容許產業類別尚屬環評同意

之範疇。又產業用地（一）使用類別及容許使用項目，申

請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專

編第 18 點規定，按實際發展需求進行劃設與補充說明，

尚符合相關規定，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討論無其他意

見，同意確認。 

八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五，有關本案隔離綠帶或隔

離設施劃設部分，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

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7 點第 2 項規定略以：「前項工業區周

邊緩衝綠帶寬度不得低於 10 公尺。…。但公園、綠地及

滯洪池等設施因規劃考量須設置於基地邊界者，經區域計

畫委員會同意且寬度符合上開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查本

案基地東南側隔離綠帶未連續，而以滯洪池為隔離設施，

經申請人說明因配合園區東側地勢最低處及整地規劃考

量，配置滯洪池於基地東南側，並規劃生態滯洪溼地景

觀，具有等同隔離綠帶之緩衝效果，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

位討論無其他意見，同意確認。 

九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六、八、十，有關本案衍生

的旅次型態、產生時間、使用運具，經與會委員及交通運

輸研究所表示無意見，同意確認。另針對區內道路採ㄈ字

型或ㄇ字型設計，經申請人說明本案因受限於園區地形，

依水土保持規劃審查意見及參考公路路線設計規範，以符

合路線平面圓曲線最小半徑、縱坡度及長度限制，惟仍請

申請人加強補充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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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針對本案交通系統不同使用目的之動線（含在地社

區居民、產業物流、觀光車流人流等）及防災動線

規劃，請就其發生的尖峰小時及動線規劃，並於避

免園區觀光及貨運動線影響地方社區民眾生活考

量下，以詳細圖說及具體管制說明，並納入計畫書

補充說明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案道路系統配置部分，申請人於本次會議說

明本案土地使用規劃配置原則採由大街廓規劃，請

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

專編第 4 點第 2 項「工業區開發如採大街廓規劃原

則或須對外招商者，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應說

明區內各種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強度、建築退縮規

定、退縮地之使用管制、建築高度管制、停車空間

設置標準、道路設計標準、栽植及景觀綠化、建築

附屬設施等」之規定補充具體內容納入開發計畫。 

十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九，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將採

增加客運班次，以「南投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（第一

次修正）」大眾運輸使用率 7.28%進行推計，約 59 人次/

日旅次需求，經與會委員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討論無其他

意見，同意確認。 

十一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一，本案停車場規劃為

建蔽率 30%及容積率 90%，因本案係採平面停車場，僅有

廁所及相關設施設置需求，參考以往許可案例，請申請人

以建蔽率及容積率不超過 10％重新檢討，並依實際需求訂

定之，倘未來有立體停車場需求而須提高容積，再循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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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變更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三，本案屬參山國家風

景區範圍內，經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5

年 2 月 16 日觀山管字第 1050300099 號函，本案區位目前

尚無相關開發計畫，惟為維持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環境

景觀、文化資源之完整，建議區內設施之造型、構造、色

彩應與當地自然環境融合，並加強植栽綠美化。另為避免

影響風景區之觀光動線及視覺景觀，施工期間請加強注意

遊客安全及遊憩品質。以上請申請人依該管理處相關建

議，補充納入開發計畫。 

十三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四，本案計畫目的之一

為協助神木村永久屋社區居民能有更多就業機會，建議未

來本案開發計畫於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提供就業保障比

例，經申請人透過問卷調查目前園區內之土地承租者與神

木村永久屋社區居民之就業意願，其居民從事「非技術工

及體力工」有 34 位，營運期間有意願進駐園區工作有 74

位（其中 10 位有設攤銷售農產品意願），爰申請人承諾於

施工期間提供社區居民 15%（38 人），營運期間 30%（75

人）之就業機會名額，以供社區居民優先申請，同意依申

請人意見辦理，並補充納入開發計畫。 

十四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九，針對本案枯水期水源

水權不足問題，申請人表示枯水期水源將由南投縣政府管

理之八卦山旱灌系統貯水池供應，且已取得該府工務處同

意將八卦山旱灌系統 4 號貯水池列為本園區之備用水源，

並以雇用水車載水方式供本園區使用，同意確認。惟枯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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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水源不足，以水庫取用旱灌系統之用水支應，依所需水

量大約每日需 60 車次之多，且值旱季枯水期需水地方不

少，能否有足夠車輛支應，又旱季之用水是否排擠農業標

的之用水量，請申請人予以釐清或說明具體作法，並補充

納入開發計畫中載明。 

十五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、十五，申請人已依結

論辦理，同意確認，並將相關補正內容納入開發計畫。 

十六、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部分，依審議作業規範附件三規定，

本案如審議通過，應檢附申請核發許可日前起算 1 年內

之各級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意見文件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，於 3 個月內將修正之開發計畫書圖及

計畫範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送本部營建署，經查核

無誤後，核發許可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中午 12 時 10 分）。 

 

 



9 

附表 1 

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許

可開發條件 
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

（一）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

而合理者。 
1. 南投縣區域計畫（研究規劃階段）

發展定位：於產業空間發展，南

投市、草屯、民間、竹山為南投

縣產業發展帶，配合地方特色產

業軸帶，本區位劃設為設施型產

業用地，定位為地方特色產業園

區，並結合在地農業與觀光發展。 

2. 產業用地需求：南投縣產業用地

供給情形，報編工業區（竹山及

南崗工業區）開闢率達 99%，都

市計畫工業區平均開闢率為 75%
以上，惟分散於各行政區無法形

成完整區塊，經申請人就目前有

意願進駐廠商調查，共計24家（以

在地農產加工為主），所需土地

約為 24 公頃，就產業發展供需有

其需求性。 
3. 加值在地農業：查申請人說明南

投市農特產品收穫面積及生產

量，南投市農產以鳳梨生產為大

宗，本案旺來產業園區發展以在

地農產鳳梨為基礎，結合 2 級產

業將農產品進行生產加工，並透

過觀光遊憩串連，加值在地農業

發展。 
4. 協助提供鄰近神木村災民就業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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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：本案開發區位緊鄰神木村永

久屋社區，申請人優先提供園區

施工期間及營運後就業機會，協

助提供災民遷村後生活及生產的

機會。 
5. 本案台糖土地供作農業使用，開

發區位非屬農委會農業用地分類

分級範圍內，並經全國區域計畫

特定農業區劃設及檢討變更原則

檢討，非屬特定農業區。 
6. 本案係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

辦理之產業園區，並經經濟部 102
年 9 月 12 日 經 授 工 字 第

10220425940 號函備查其可行性

規劃報告。 
7. 有關地質環境分析部分，經經濟

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表示無意見。 
（二）不違反中央、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政府基於

中央法規或地方自

治法規所為之土地

利用或環境保護計

畫者。 

依南投縣政府查核說明，本案不違

反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環境保護計

畫。 

（三）對環境保護、自然保

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

規劃者。 

1. 本案為山坡地範圍，申請人依水

土保持法規定檢具水土保持規

劃書送主管機關審查，並經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以 103 年 9 月 4 日

農授水保字第 1031820750 號函

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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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，經南投縣

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

第 8 次會議審核有條件通過，並

經 103 年 9 月 2 日府授環綜字第

10301679421 號公告。 
3. 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本案留設

保育區、隔離綠帶等針對自然保

育進行妥適規劃，另訂有防災計

畫，規劃相關避難動線及緊急避

難空間。 
（四）與水源供應、鄰近之

交通設施、排水系

統、電力、電信及垃

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

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

配合者。 

1. 取得用水計畫、電力、電信、垃

圾廢棄物清運及剩餘土石方處

理同意文件。 
2. 本案排水計畫業經南投縣政府

102 年 9 月 6 日府工水字第

1020180270 號函審查原則同意本

案排水計畫書。 
3. 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，本案有 2
條聯絡道路，基地第 2 條聯絡道

路寬度不足部分，經申請人補充

說明因南側有嘉興排水流經，造

成坡度落差拓寬不易，考量其消

防通道安全，申請人承諾拓寬至 6
公尺，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討

論無其他意見，同意確認，惟考

量緊急消防需求，請申請人應取

得消防主管機關可通行之證明文

件。 
（五）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 本案面積 16.588 公頃，土地所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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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

者。 
人皆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，申

請人取得同意協議價購文件，惟請

申請人於取得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南

投縣之證明文件，或取得土地及建

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至本部營建署始

得核發開發許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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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報告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與會行政機關

發言重點摘要 

◎ 游委員繁結 

變更為非山坡地範圍，其排水計畫之滯洪池是否符合 100 年頻

率之入流量、25 年頻率之出流量，並滿足下游承接排水路之承

容流量，宜釐清，以符合逕流分擔、出流管制之原則。 
 
 
 
附錄 2、報告事項第 2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與會行政機關

發言重點摘要 

◎ 經濟部委員代表 

一、去年 1 月至今已完成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並送到內政部的
已有 41 座，實質上會因區域計畫而發生影響的第一級環
境敏感地區（即供家用或公共給水之水庫集水區）均已提
供，僅餘外島部分尚未提供，主要係因該部分是受到都市
計畫法的約束，所以影響並不大。因此不論作業規範修正
與否，請內政部儘速公告上述已提供的水庫集水區範圍，
即可避免作業單位剛剛報告所述因有無公告而造成二種
不同管制的情形。 

二、如果不公告的話，過去於環評訴願時曾被認為不符法律明
確原則，依行政院 94年 11月25日院臺建字第 09400053452
號函，經濟部未來仍會繼續協助內政部進行水庫集水區查
詢工作。然本次法規修正後，則 62 座供家用或公共給水
之水庫集水區將立即成為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，建議營建
署應充分與外界說明。 

◎ 賴委員美蓉 

請問目前水庫集水區公告的問題為何？有無評估採不公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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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影響為何？土地使用管制係內政部權責，請教非都市土地
法規中有無針對水庫集水區訂定相關管制規定，如無則未來是
否考慮訂定。 

◎ 周委員嫦娥 

既然全國區域計畫已規定由內政部公告，且經濟部於會中表達
41 座水庫集水區圖資已提供，有些水庫集水區的稜線可能是不
明確的，如有公告未來應較容易處理，請說明不公告的理由。 

◎ 周委員天穎 

一、同意修正現行作業規範以附表方式規定供家用或公共給水
之水庫集水區。 

二、未來 94 座水庫集水區是否即為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的水庫
集水區？因其涵蓋國土範圍甚大，如採不公告則未來該範
圍於修法後即成為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。 

◎ 賴委員宗裕 

一、如果政策方向是採不公告則會產生不明確性，有無評估對
於水庫集水區內開發權益的影響是什麼？會否造成民眾
與政府認知上的不同？ 

二、就法令或政策安定性而言，如水庫集水區未來屬國土保育
區第 1 類，未來開發權利將受限，因國土計畫推動在即，
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依國土法規定必須辦理公告，故現在將
水庫集水區由公告改為不公告，嗣後於國土計畫階段又改
為應公告，會否造成法令、政策的不安定？ 

三、公告與否對管制的效果是否相當？過去是因公告而受到管
制，修法後會否造成不公告就不受管制的問題？未來國土
法有補償機制，如果改採不公告，將來在國土法補償對象
會否產生爭議？  

◎ 作業單位 

一、現行區域計畫法並無授權內政部就區域計畫之環境敏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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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進行公告，且水庫集水區的管理工作也非內政部權責，
如以有無公告作為是否受到作業規範總編第 9 點規定之限
制，將產生同屬供家用或公共給水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卻有
二種不同的限制規定情形。 

二、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即將報行政院，有關水庫集水區不公
告以及經濟部、內政部的權責分工都將納入報院協調。目
前內政部公告水庫集水區之作法前經作業單位商請法規
單位研究後同樣存有公告效力的問題。因供家用或公共給
水之水庫集水區係屬重要須保護的敏感地區之一，考量目
前已面臨幾個審議案位於尚未公告之供家用或公共給水
水庫集水區範圍內，其是否受到作業規範總編第 9 點限制
開發之問題，而易遭外界質疑有二種不同審議方式，爰於
全國區域計畫修正前先行修正作業規範規定。 

◎ 張委員容瑛 

建議應先釐清究竟應由哪個政府機關辦理水庫集水區公告事
宜。 

◎ 經濟部委員代表 

水庫集水區的圖資大部分已經完成，目前的查詢範圍係依教科
書或水土保持法水庫集水區的定義而定，經濟部水利署將查詢
工作定調為對外提供資訊查詢服務，只是不公告將更容易遭外
界質疑政府機關這樣的查詢結果具備何種效力？ 

◎ 洪委員淑幸 

一、環境影響評估針對水庫集水區查詢與區域計畫是有不同的 
定義，且查詢目的亦與區域計畫限制開發不同，主要係在
確認開發案件應否辦理環境影響評估。 

二、依作業單位所述，目前內政部係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來公
告水庫集水區範圍，而區域計畫法並未授權公告水庫集水
區範圍，但水庫集水區又來自水土保持法的定義範圍，所
以水庫集水區範圍的公告法源問題須先被解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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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作業單位 

一、區域計畫中規定水庫集水區由經濟部查認、送由內政部公
告，係因過去水庫治理的權責分工不清，經濟部水利署僅
管理水庫蓄水範圍而未涉及水庫集水區，在權責不明又有
管制需要的情形下，爰於區域計畫中明定由內政部公告，
當時目的僅於公告周知，惟嗣後與法規單位研究釐清仍有
法規授權效力、利害關係人訴願救濟機關等問題，若由內
政部依全國區域計畫來公告水庫集水區於法規上也同樣
具有爭議，且水庫集水區的劃設與公告本非內政部職掌。
因此內政部於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中，針對水庫集水區是
否公告將一併報行政院作政策決定。 

二、中長期而言，水庫集水區未來將轉換為國土計畫法國土功
能分區的國土保育地區，國土計畫法即有公告國土功能分
區的法源。未來如係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致其土地使用受
到限制，則為國土法補償對象，如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治理需要所受的限制，則回歸依各目的事業法令辦理補
償。 

◎ 游委員繁結 

建議可參考土石流潛勢溪流以公布周知方式辦理，界定為資訊
提供、不具公告的法律地位。 

◎ 陳副主任委員純敬 

有關水庫集水區查認方式仍維持依行政院 94年 11月 25日院臺
建字第 09400053452 號函方式辦理，而目前待解決的問題是水
庫集水區公告的法源，請作業單位整理委員意見供本部後續作
業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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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、討論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

摘要： 

◎ 委員 1 

一、簡報第 30 與 36 頁，針對本案的救災動線及聯外道路動線
似都連接至樂利路，倘災害發生僅透過樂利路進行救災是
否足夠？ 

二、針對第 2 條聯絡道路寬度不足，雖經過南投縣政府於 104
年 7 月 27 日辦理緊急消防通路現地會勘，惟針對緊急消
防需求及道路寬度的足夠性，仍應取得消防主管單位之證
明文件。 

◎  委員 2 

一、簡報第 25 頁，本案於南投縣區域計畫所劃設的設施型使用
分區為 68.01 公頃，惟本案僅劃設 16.588 公頃，請申請人
補充說明設施型使用分區所劃設之想法、範圍及期程，與
本案面積差異的關係性。 

二、簡報第 36 頁，本案交通進出動線分別涉及員工通勤、貨車
物流、觀光，其發生的尖峰小時及發生的時間不同，不同
使用者的交通動線規劃應進行更清楚的圖說。 

三、簡報第 34 頁，申請人說明公共停車留設面積已足以提供未
來公共停車需求，惟為何簡報第 37 頁停車場用地規劃容
積 90％，又說明兼顧未來遊客增量需求，保留增設立體停
車場之構想，對於本案實際真正停車需求似乎未詳細說
明，建議申請人依實際需求留設樓地板面積。 

四、本案主要路口規劃為基地右側，又緊鄰神木村永久屋社區，
其與居民生活作息與交通動線是否造成干擾？又兩基地
的關係為何？ 

◎ 委員 3 

一、產（一）4 之用地兼作鳳梨栽培區，其土地使用之定位為
何？有無限制條件？宜釐清，又該栽培區是否計入綠覆率



18 

之計算？ 
二、鳳梨園設於工業區內，其農藥、肥料之管理如何進行，其

污水之農業檢測項目有無列入？宜釐清。 
三、枯水期水源不足，以水庫取用旱灌系統之用水支應，依所

需水量大約每日需 60 車次之多，且值旱季枯水期需水地
方不少，能否有足夠車輛支應，宜加以評估，且旱季之用
水是否排擠農業標的之用水量，亦宜釐清。 

四、有關園區西側 U 型路規劃係依水土保持規劃委員建議之敘
述，宜釐清該委員屬何機關或單位之委員，並說明該建議
之權責或法規定位？ 

五、防災動線之規劃，無法保證至基地西側的防災需求，其聯
外道路的選定，宜再檢討。 

◎ 委員 4 

一、防災動線僅規劃於基地東側，西側的防災需求似未能兼顧，
請申請人詳細考量。 

二、本案產業園區主要有兩大區塊：產業發展及觀光，有意願
進駐廠商共計有 24 家，惟本案土地使用規劃為大街廓開
發，大街廓內應該有不同層次的街廓配置，其所產生的內
部道路系統如何與防災動線整體規劃，園區內的主次要道
路系統又為何？針對本案產業園區的交通道路系統規劃
很不明確，請申請人予以釐清。 

三、本案聯絡道路拓寬說明不足，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
規範之規定尚有落差，申請人是否評估過其他替代方案。 

◎ 委員 5 

申請人補充說明西側 U 字型路型規劃，依水土保持規劃委員建
議及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、坡度限制進行規劃，有關規劃設計
的責任不應推給水保委員，請申請人進行用語修正。 

◎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

一、針對本案旅次推估本所沒有其他意見，惟就交通動線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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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簡報第 30 頁，本案道路系統 U 字型設計與規劃的理
念未說明清楚。 

二、簡報第 36 頁，為避免園區觀光及貨運動線影響地方社區居
民生活，申請人規劃北側動線供當地居民出入，惟觀光及
貨運動線是否可以使用北側動線？請申請人就社區居民
與產業園區動線、觀光動線再予詳細規劃。 

◎  委員 6 

一、建議申請人針對規劃範圍與預計拓寬的道路，跟地形圖進
行套疊，更能明確看出聯絡道路規劃的合宜性。 

二、本案開發基地南側有大面積的第 1 種農業用地，本園區有
引進化學製品製造業，對於南側農業生產環境的影響及因
應作為，請申請人補充說明。 

◎  委員 7 

本案相關圖示表達不夠細緻，建議後續修正內容應予調整。 

◎  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依建築法第 11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本法所稱建築基地，為
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。建築
基地原為數宗者，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。（第 2 項）
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，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
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，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
（第 3 項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移轉，
並不得重複使用；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
法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。」故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
之ㄧ部分，並應符合前揭條文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案細部計畫所提於產業用地集中留設法定空地部分，仍
應符合上揭法規之規定。 












